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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扬 中 市 人 民 法 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25）苏 1182 破 2 号

2025 年 3 月 19 日，本院根据扬中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申请

裁定受理了镇江海通机电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。

本院查明：镇江海通机电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，管

理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，接受债权申报并依法编制债权表，于

2025 年 6 月 11 日将上述债权表提交给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。一

债会结束后，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中市支行

提出异议，管理人经复核后重新认定为普通债权 101682.24 元；另，

债权人扬中恒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补充申报债权 1420045.42

元，管理人经审核认定为普通债权 1420045.42 元。截至 2025 年 6

月 27 日，管理人未收到债权人提出的书面异议，债权人亦未起诉

确认相应的债权。

根据镇江海通机电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的《关于提请法院确

认无异议债权的报告》，扬中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 4 位债权人向

管理人申报债权，申报债权总额为 12121618.13 元。经管理人审查，

对扬中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 4 位债权人申报的债权，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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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119795.92 元（详见镇江海通机电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）。

本院认为：根据债权人会议及管理人核查的情况，债务人、

债权人对于扬中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 4 位债权人的债权均无异

议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

确认扬中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 4 位债权人的债权（详见镇

江海通机电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）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丁剑锋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肖丽容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王双磊

二○二五年六月三十日

 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杨海燕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马  悦

附：镇江海通机电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



3

附件 ：            

镇江海通机电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

序号 债权人 申报金额（元） 确认金额（元） 债权性质

1 扬中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4815044.79 4813222.58 普通债权

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中市支行 101682.24 101682.24 普通债权

3 扬中市信达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5784845.68 5784845.68 普通债权

4 扬中恒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20045.42 1420045.42 普通债权

合计 12121618.13 12119795.92


